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京文物〔2014〕288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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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文物局关于
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馆藏3件石刻
文物修复的批复

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：

你馆《关于馆藏3件石刻文物修复的请示》（京石博字〔2013〕59号）收悉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》第三十二条规定，我局初审同意，并按要求上报国家文物局审批。经国家文物局审核，原则同意你馆所报的方案。请你馆按照国家文物局批复要求开展修复工作。材料试验及修复过程中注意按有关规定留取相关档案资料。
特此批复。
附件：国家文物局《关于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馆藏3件石刻文物保护修复方案的批复》文物博函〔2014〕163号

北京市文物局         

2014年3月25日        

(联系人：李阳；联系电话：64042770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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